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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外国语学院文件

浙外院办〔2021〕16 号

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关于成立
章程修订工作小组的通知

各部门、学院（部）、单位：

根据《浙江省事业单位章程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浙编办发

〔2020〕26 号）和《中共浙江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

推进事业单位章程制定工作的通知》，为进一步做好学校章程修

订工作，经校党委研究决定，成立浙江外国语学院章程修订工作

小组。章程修订工作具体由党校办牵头，组成单位如下：

组长单位：党委办公室、院长办公室

成员单位：党委组织部、党委宣传部、党委学工部、学生处、

战略管理处、教务处、科研处、人事处、社会服务与合作处、工

会、团委

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

2021 年 4 月 13 日

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 2021 年 4 月 19 日印发


